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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、秘書室提修正本校「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要點」第3點、

「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」第4點、「建教合作收入收支

管理點」第4點、「捐贈及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」第4點。 

決議：於各要點修正條文第二款後增列「績優教職員工獎勵」，餘 

照案通過。 

 


